
评教注意事项（学生信息员）
1.评教要求
（1）评教分数代表全班同学对教师教学质量的评价，必须保证较高的参评率。
（2）评教结果上报形式：
a.填写教学质量评价表；b.网上评教平台录入成绩。

2.评教成绩
（1）评教以课程为单位，即每位教师的所授的每门课程都要评教 。
（2）同一门课程所有授课教师，均予评教。
3.公共课评教
（1）《大学英语》课：A、B班要分别评教。
（2）《计算机应用基础》课：快、慢班要分别评教。
（3）《应用文写作》课：选择学生选修人数较多的2位教师评教。
（4）《体育》课：每班按指定的任课教师给予评教，评教表由系信息组组长下发给评教班级。
4.评教易出现的问题
（1）课程名称：应全称准确。要与课程表或评教平台的课程名称相符，不要用简称或将教材的名称误做课程名称；有的教师几门课程名称相近，注意区分。
（2）教师姓名：要准确，要与课程表或评教平台对应，注意谐音。
（3）评教课程类别：课堂教学课程，包括理论课、实验实训课（校内）和体育课。公共选修课、实习或校外顶岗实习等课程不予评教、实验员辅助授课教师指导实训（实验）课，不予评教。
（4）实验课实训课：单独课程，应为一个评教成绩；若为课中课（理论+实验），则二者合为一个成绩。
5.评教流程
全校信息员大会→信息员班级部署评教→小组（宿舍）评教（评教率＞ 75%）→信息员汇总评教信息填写表格→信息员网上录入评教成绩→信息组长汇总上交质监办。
6.尚未评教课程
期中评教时，尚未开始的理论课和实训实验课，暂不评教。在期末课程结束前对这些课程进行评教，评教方式与期中评教相同（不再开会）。期末网上评教成绩录入时间另行通知。 

7.评教用表与评教视频及评教宝典的查阅或下载
打开学校网主页：http：//www.gdqy.edu.cn/→质监办主页，点击“下载服务”。
8.评教平台开放时间、交表时间、联系方式

（1）评教平台网络开放的时间为 6月19日至6 月24日24 时；

（2）交表时间：6月25日～6月29日；
（3）交表地点：南海校区4号教学楼4305、广州校区实训大楼B207；
（4） 督导老师联系方式：王丽捷（督导组长）：630905、蒋新民：634568、张细清：644550、郑心成：610848、范平：668506。

